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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__________
特約商店代號：                               營業人登記名稱                              

立約人茲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以下簡稱「貴行」)申請收單特店款整批匯款/整批轉帳/轉帳扣款業務，並同意授權　貴行於立約人申請本項業務(收單特店款)時，逕自立約人下列指定之立約人所屬存款帳號扣款轉帳：

指定扣款帳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分行,帳號：                       （指定扣款帳號戶名：同立約人戶名）


指定轉帳至：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永康     分行   
，第        358540136270       號帳戶(請填入全碼)  戶名：    台灣里國際有限公司
整批匯款/整批轉帳/轉帳扣款約定條款

第1條 業務功能之執行：立約人同意執行業務功能之權限以事先與貴行約定之內容為依據，並同意貴行應於收受立約人簽署之本約定書所蓋之原留印鑑無誤後，依據特約商店合約書之規定執行特店款整批匯款/整批轉帳/轉帳扣款作業。該轉帳作業即視為與立約人憑存摺、印鑑或其他約定方式提領具同等效力，立約人事後不得提出異議。貴行執行業務功能之交易時，若因立約人所指定之扣款帳號餘額不足或其他非本行原因而無法執行交易時，由立約人自行負責，概與貴行無涉。

第2條 異常資料處理： 

一、遇有部份資料錯誤造成匯出失敗或遭對方行庫退匯時，貴行應先將該筆帳款撥入立約人指定帳戶（原扣款帳戶），再通知立約人更正資料，重新辦理匯出作業，其餘正確資料由貴行先行匯出。

二、因其他可歸責於立約人之事由致誤入第三人帳戶或溢付及少付等錯誤情事，概由立約人自行負責，立約人如未保存者，推定以貴行所保存之紀錄為正確。

第3條 紀錄保存：立約人應保存所有特店款整批匯款/轉帳交易之紀錄，並應確保紀錄之真實性及完整性。立約人如未保存者，推定以貴行所保存之紀錄為正確。貴行對前項紀錄，得保留十五年以供查詢。

第4條 損害賠償責任及不可抗力：立約人同意依本約定書傳送之特店款整批匯款/轉帳之資料，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一方之事由，致有遲延、遺漏或錯誤之情事，而致他方當事人受有損害時，該當事人僅就他方之積極損害（不包含所失利益）及其利息負賠償責任。

第5條 契約之終止：立約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定書，但應以書面辦理。貴行可依照中國信託收單特店合約終止，即可視此契約終止。

第6條 特店款整批匯款/轉帳之效力：立約人同意依本約定書所主張之特店款整批匯款/轉帳，其效力與逐筆特店款匯款/轉帳相同，立約人就本約定書之作業所生之任何糾紛，於審判、仲裁、調解或其他法定爭議處理程序中，均不得主張特店款整批匯款/轉帳無效或不成立。於前項之審判、仲裁、調解或其他法定爭議處理程序中，立約人同意相關之整批匯款/轉帳資料，以貴行保存之紀錄證明，貴行不得拒絕提供。

第7條 此契約係為提供特約商店之服務，契約之期限自簽訂後則爾後皆適用。

第8條 此契約係為提供特約商店之服務，不受一般存款開戶總約定書每日轉帳限額及非約轉帳限制。

第9條 此契約係為提供特約商店之服務，執行特店款整批匯款/轉帳作業之手續費，悉依照貴行之中國信託收單特店約定條款之特店款撥付手續費收取方式處理。

第10條 其他：本約定書規範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或一般銀行作業慣例辦理。

第11條 法院：立約人同意因本約定書所生之訴訟，以貴行總行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約人： 
負責人：
統一編號：

	核印主管
	核   印

	
	


此致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列欄位銀行專用請勿填入：

	銀行代碼(3碼)
	
	分行代碼(4碼)
	


E-229（歸檔類別：專卷）                                                                                本表資料永久保存

歸檔編號：                       
收單特店款整批匯款/整批轉帳/轉帳扣款約定書





平台專用





（請親簽）





（請簽蓋指定扣款帳號原留印鑑）








